附件3：

威海市知识产权运营支撑项目

立项申报指南

为加快推进威海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专利转化运用市场化运营，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威海市市级专利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威市监发〔2024〕56号）（以下简称“细则”），现开展威海市知识产权运营支撑项目立项申报工作，特发布本指南。

一、立项宗旨

汇聚优质知识产权服务资源，激发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活力和创新力，提供专业化专利转化运营服务，降低我市中小微企业获取专利技术门槛，推动专利产业化。
二、数量及金额

项目经评审择优立项，每年不超过3家，对被确定为知识产权运营支撑项目且完成年度工作任务的，给予项目承担单位最高不超过10万元经费支持。
三、申报主体

申报单位应为威海市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每个区市推荐名额不超过2家）。

四、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五、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在威海市连续经营3年及以上，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依法经营，规范管理，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二）申报单位知识产权工作基础扎实，具有丰富的知识产权运营经验，拥有开展《细则》第八条规定条款的运营服务能力，能够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建立合作机制，共同推进专利转化项目的实施，并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可靠的经费、人员和物质保障；

（三）申报单位能够制定详实的年度工作计划，符合《细则》第八条规定条款内容。计划中明确所需完成的工作任务须符合威海市产业政策，对威海市专利转化运用工作能够起到显著推动作用。所涉转化专利技术具有科技含量高、创新性强、有市场前景等特点；

（四）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成效须可量化评估，并能够提供确凿有力的佐证材料。对促成的专利转让、许可项目，将以国家局备案为准，须能够提供备案登记手续、付款凭证等证明资料；

（五）申报单位能够积极主动配合非正常专利代理、恶意商标申请注册代理等行为的整治或处罚。

六、申报材料

各申报单位需认真研读《细则》，按要求准备以下申报材料：

（一）威海市知识产权运营支撑项目立项申报书；

（二）各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相关资质等基本信息材料料；

（三）知识产权运营支撑项目年度工作计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基础、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等）；

（四）近三年开展专利转化运用服务工作情况及相关佐证材料（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的运营服务，举办的各类培训、论坛，建立的平台等）。

申报单位按顺序准备申报材料。书面材料用A4纸打印装订成册2份，经所在区市市场监管部门初审后，报送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同时上报电子版（按“202*年度威海市知识产权运营支撑项目+推荐区市+申报单位”的格式命名），逾期不予受理。

七、申报实施

（一）申报推荐。项目申报采取逐级推荐、择优立项的方式。符合规定条件的申报单位，根据《细则》和本申报指南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向所在区市市场监管局提交申报项目。区市市场监管局作为推荐单位，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并对申请主体、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把关。对初审合格的项目，推荐单位签署意见，以公函的形式，向市局报送。

（二）受理评审。市局集中受理通过初审推荐的项目申报材料，并组织对项目进行评审，必要时进行现场考察。

（三）立项实施。通过评审的申报项目，经公示无异议的，正式确定立项。立项通知下达后，迅速启动项目运营，按照工作计划及时开展各项业务。

（四）评估验收。项目完成后，根据《细则》和项目承担单位申报工作计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评估验收。项目承担单位应提交项目实施工作总结，项目完成成效佐证材料及其他必要材料。验收合格后，纳入当年资金下拨计划。


